国家税务总局乌鲁木齐市税务局稽查局

税收强制执行决定书

（扣缴税收款项适用）
乌税稽强扣〔2026〕48号

新疆锐拓达建材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91650103MACHMM6L4P）
鉴于你单位（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经二路40号新丰大夏1栋层505室）未全部履行纳税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四十条、第八十八条之规定，经乌鲁木齐市税务局局长批准，决定从2026年1月27日起从你单位在招商银行苏州路支行的存款账户（账号：991906837410601）中扣缴以下款项，缴入国库：

税  款（大写）       ／       （￥     ／  元）
滞纳金（大写）       ／       （￥     ／  元）
罚  款（大写） 伍元伍角柒分      （￥5.57      元）
没收违法所得（大写）：       ／   (￥     ／    元)
合  计（大写） 伍元伍角柒分      （￥5.57     元）                 
如对本决定不服，可自收到本决定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向乌鲁木齐市税务局申请行政复议，或者自收到本决定之日起六个月内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国家税务总局乌鲁木齐市税务局稽查局
                          2026 年1月27日

